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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稅務條例》  
(第 1 1 2 章 )  

《稅務 (關於收入稅項的雙重課稅寬免和防止逃稅 )  
(馬來西亞 )令》  

 
引言  
 
  在二零一二年十月九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指令

根據《稅務條例》 (條例 ) (第 1 1 2 章 )第 4 9 ( 1 A )條，制定《稅務 (關於收入
稅項的雙重課稅寬免和防止逃稅 ) (馬來西亞 )令》 (命令 ) (載於附件 A )。命
令旨在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 (香港特區 )在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與馬來
西亞簽訂有關就收入稅項避免雙重課稅及防止逃稅的協定 (馬來西亞協
定 )。  
 
理據  
 
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的好處  
 
2 .   雙重課稅是指同一項收入在一個以上的稅收管轄區被徵收類似的

稅項。國際社會一般認同，雙重課稅對貨品和服務交流，以及資金、科技

和人才的流動造成障礙，而且窒礙各經濟體系之間經貿關係的發展。作為

一項方便營商措施，政府的政策是與貿易及投資伙伴簽訂全面性避免雙重

課稅協定 (全面性協定 )，以盡量避免雙重課稅。  
 
3 .   香港採用地域來源原則徵稅，即只就源自香港的收入徵稅。香港

居民無須就香港以外來源所得的收入在港繳稅，因而不會被雙重徵稅。然

而，如外地政府向其居民就源自香港的收入徵稅，就可能出現雙重課稅的

情況。雖然許多地區都會就已在香港繳稅的收入向其居民提供單方面的稅

務寬免，但簽訂全面性協定，可在避免雙重課稅方面提供更明確的依據及

更穩定的環境。此外，全面性協定提供的稅務寬免，可能較某些稅收管轄

區單方面的寬免更為優厚。  
 
馬來西亞協定的好處  
 
4 .   如沒有全面性協定，香港公司從設於馬來西亞的常設機構 (例如銷
售點 )所得的利潤，如果源自香港，就可能須在兩地課稅。根據馬來西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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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定，這些公司在馬來西亞所繳納的稅款，將可以根據香港的稅務法例，

從香港所徵收的相關稅項中抵免，從而避免雙重徵稅。  
 
5 .   根據馬來西亞協定，香港居民受僱在馬來西亞工作，如果其入息

並非由一個馬來西亞實體 (或其代表 )支付和承擔，而他於有關的 1 2 個
月，在馬來西亞逗留累計不超過 1 8 3 天，則無須在馬來西亞繳稅。  
 
6 .   如沒有全面性協定，香港居民如收取來自馬來西亞的利息收入，

現時須向馬來西亞繳交 1 5 %的預扣稅。根據馬來西亞協定，有關預扣稅
稅率將會以 1 0 %為上限。若收款人為香港特區政府或香港金融管理局
等，有關預扣稅稅率將會降至 0 %。馬來西亞就特許權使用費徵收的預扣
稅稅率會由現時的 1 0 %減至以 8 %為上限；而技術服務費的預扣稅稅率亦
會由現時的 1 0 %減至以 5 %為上限。  
 
7 .    根據馬來西亞協定，香港的航空公司經營往來馬來西亞的航線，
只須就有關利潤按香港稅率 (比馬來西亞的為低 )繳納香港利得稅。現時香
港居民從國際航運賺取產生自馬來西亞的利潤，須在該國課稅。根據馬來

西亞協定，馬來西亞將豁免香港居民該等航運利潤的稅項。  
 
8 .   整體來說，馬來西亞協定明確劃分了兩地的徵稅權，並訂明各類

收入的稅率寬免。這會有助兩地的投資者更有效地評估其跨境經濟活動的

潛在稅務負擔，加強兩地的經濟貿易連繫，以及進一步鼓勵馬來西亞和香

港企業在彼此的地方營商或投資。  
 
馬來西亞協定的資料交換條文  
 
9 .   自二零一零年三月起實施的《2 0 1 0 年稅務 (修訂 )條例》，讓香港
可以在全面性協定內，採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(經合組織 )二零零四年版
本的資料交換條文。在審議有關的條例草案期間，政府向法案委員會提交

了資料交換條文的樣本 (載於附件 B)，並承諾在我們把全面性協定提交立
法會通過時，會特別指出所簽訂的全面性協定與該樣本的不同之處 (如有
的話 )。  

  
1 0 .   馬來西亞協定載有以經合組織二零零四年版本為藍本的資料交換

條文，並已採納資料交換條文樣本中的所有保障，尤其是–  
 

( a )  該條文只訂明締約雙方在接獲具體要求後交換資料的責任，雙方
並無自動或自發交換資料的責任；  

 
( b )  資料交換的範圍限於馬來西亞協定所涵蓋的稅項；  

 
( c )  所索取的資料應為可預見相關的資料，即不得作打探性質的資料
交換請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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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規定所交換資料須保密及限制其用途，一如在資料交換條文樣本
中所列載者；  

 
( e )  資料只可向稅務當局披露，不得透露予其監督機關；  

 
( f )  所索取的資料不得向第三司法管轄區披露；以及  

 
( g )  在資料交換條文樣本中所載述的一些情況下，締約雙方沒有責任
提供資料。  

 
法理依據  
 
1 1 .   根據《條例》第 4 9 ( 1 A )條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命令宣
布，已與香港以外地區的政府訂立安排，旨在就該地區的法律所施加的入

息稅及其他性質類似的稅項給予雙重課稅寬免。在馬來西亞協定簽訂後，

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需要藉命令宣布已與馬來西亞訂立相關安排，方可

以實施馬來西亞協定。  
 
其他方案  
 
1 2 .  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條例》第 4 9 ( 1 A )條作出命令，是
實施馬來西亞協定的唯一方法。除此之外，沒有其他方案。  
 
命令  
 
1 3 .   命令第 2 條宣布，已訂立第 3 條所指明，有關馬來西亞法律所施
加的入息稅及其他性質類似的稅項的雙重課稅寬免安排，而該等安排應該

生效。第 3 條述明，有關安排是載於馬來西亞協定的第一至二十九條及馬
來西亞協定議定書的第 1 至 4 段的安排。上述的協定條文和議定書條文，
載於命令的附表。 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1 4 . 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–  
  

刊登憲報日期  
 
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 

  
提交立法會日期  

 
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 

  
命令生效日期  

 
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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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影響  
 
1 5 .   建議對財政、經濟及公務員會有影響，詳情載於附件 C。建議符
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不會影響《條例》現有條文及

其附屬法例的約束力。建議對生產力、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。  
 
公眾諮詢  
 
1 6 .   商界和專業界別一向都支持我們與貿易及投資伙伴訂立更多全面

性協定這項政策。  
 
宣傳  
 
1 7 .   在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簽訂馬來西亞協定時，我們已發出新

聞稿。我們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和公眾查詢。  
 
背景  

  
1 8 .   馬來西亞協定是香港與另一稅收管轄區訂立的第二十四份全面性

協定。該協定的主要條文摘要載於附件 D。  
 
1 9 .  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底，我們已與二十五個稅收管轄區簽訂全面

性協定。附件 E 載列已與我們簽訂全面性協定的稅收管轄區。  
 
查詢  
 
2 0 .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

長 (庫務 )關如璧女士 (電話：2 8 1 0  2 3 7 0 )。 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 

  D    

  E    

  C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